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溪心菜场招商
溪心菜场本次招商餐饮区 10 间店

面，剩余摊位、营业房有服装、肉类、海鲜
类、鲜菜、豆制品等部分行业面向社会公
开招商。有意者请带本人身份证，保证
金壹万元至贰万元。报名时间:6 月 8 日
至 15 日下午 4 点止。报名地点:溪心菜
场办公室。

联系电话：13738919765
市府网652622

溪心菜场管理办公室
2023年6月7日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2436号

永康市普卡斯特工贸有限公司（住所
地：浙江省永康市城西新区梅垄路155号第
二幢第三层西面第 1-3 层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
永康市欧嘉工具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市普

卡斯特工贸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，因适用

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
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本、开庭传

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查询告知书、

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诉讼风险提

示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。原告诉请要

求：一、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

163800元；二、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

款损失（以人民币 93300 元为基数，自 2019

年 6 月 23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按中

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

的 1.5 倍计算，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实

际履行之日止按违约行为发生时一年期贷

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.5 倍计算；以 70500 元

为基数，自 2019 年 11 月 17 日起至实际履

行之日止按违约行为发生时一年期贷款市

场报价利率的 1.5 倍计算；暂计至 2023 年 1

月 5 日为 32428.47 元）（以上金额合计人民

币 196228.47 元）；三、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

承担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30日，即

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

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开庭审理日期为

2023 年 7 月 25 日 9 时 30 分，开庭地点在永

康市人民法院倪宅法庭 2 号审判庭（蓝天路

228号）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274号
王剑勇（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葛塘

下 村 大 房 103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7401201415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高启彬与被告王剑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因
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本、开庭
传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查询告知
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风险诉讼
提示、民事裁定书、司法鉴定意见书、普通程
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等法律相关材料。原告
诉请：1.由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96600 元并
赔偿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自 2016 年 4 月 28
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法
定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.5倍计算至款清之
日止）；2.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。
开庭日期：2023 年 8 月 3 日 8 时 40 分；开庭
地点：本院第 3 号审判庭。由审判员李恒帆
独任审理，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1739号
永康市枫航贸易有限责任公司（住所

地：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华丰东路 79 号
二楼，法定代表人：卢经伟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陈惠山与被告永康市枫航贸易有限责任公
司、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
纠纷一案，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
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
外网查询告知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
知书、风险诉讼提示、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
知书。原告诉请要求：一、判令被告永康市
枫航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原告
第 36206999 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；
二、判令被告永康市枫航贸易有限责任公司
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维权支付的合理开

支共计 8 万元；三、判令被告上海寻梦信息

技术有限公司立即删除涉案店铺内所有链

接并关闭涉案店铺；四、判令被告永康市枫

航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

费用。永康市枫航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自本

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
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、30

日内。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3 年 8 月 15 日

上午 8 时 50 分，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18 审判

庭西门四楼。承办人：永康市人民法院俞小

旬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2413号

倪磊：本院受理原告陈仙华与被告姚

凯、倪磊、陈仙、陈左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

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,现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

定，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副本、

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

知书等材料。原告诉请要求：一、判令被告

姚凯、倪磊、陈仙、陈左平共同支付原告货款

93365 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（利息损

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

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.5倍计

算至款清之日止）；二、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

负担。自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，即视为送
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

满后次日起 15 日。本案将定于 2023 年 7

月28日14时10分在本院西门一楼25号审

判庭开庭审理。逾期不到庭，本院将依法作

缺席判决。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2451号

被告：李献，男，1972 年 10 月 5 日出生
（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7210052613），汉族，住浙江省
永康市前仓镇篁源二村石角 65 号：本院受

理原告吴美红与被告李献离婚纠纷一案，因

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，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
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庭

传票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判后答疑告

知书、民商事诉讼须知、民事裁定书。原告

的诉讼请求：判令解除原、被告间的婚姻关

系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自本公告发出

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
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。本

案由审判员许玲晓于2023年7月31日9时

50 分在石柱法庭二号庭开庭审理。请准时

到庭，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院将依法

缺席裁判。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2453号

被告：陈梅蕊，女，1961 年 6 月 17 日出
生 （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610617232X）汉族，住浙江省
永康市前仓镇荆州村 759 号。被告：应飞
杭，男，1957年3月24日出生（公民身份号
码：33072219570324231X），汉族，住浙
江省永康市前仓镇荆州村 759 号：本院受

理原告吴红成与被告陈梅蕊、应飞杭民间借

贷纠纷一案，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诉讼文

书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

十五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

和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
知书、判后答疑告知书、民商事诉讼须知、民

事裁定书。原告的诉讼请求：判令两被告共

同归还原告吴红成借款 36000 元并支付利

息（利息从 2015 年 3 月 2 日按月利率 1.5%

计算）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自本公告

发出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
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

日。本案由审判员许玲晓于2023年7月31

日 9 时 20 分在石柱法庭二号庭开庭审理。

请准时到庭，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院

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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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高 价收购出租二手发电机组
电话：13588613758

发电机出租出售
收旧机械13588608700

厂房出租
东阳市横店镇工业区有2
万平方米，不锈钢保温杯

企 业 优 先 。
18867169980

花川厂房出租
25000 ㎡ 可 分 租 。
13967466612，594312

房屋出租
双舟线旁边加油站，一楼

180㎡，共 5 层，有三相
电。13967939797 沈

厂房出租
体 育 馆 旁 有 500 ㎡ 至
1500㎡厂房出租，分租
优 先 。 13735708390，
698390

店面出租
丽州中路 22 号 4 至 7 号
店面 4 间 320㎡、楼上 6
间 480㎡（原梦洁床上用
品）出租，证件齐全。联
系 ： 13967450801，
630581

厂房出租
芝英镇油川工业区厂房
占地520㎡，共5层，独门
独户，125 千瓦变压器，
交 通 方 便 ，联 系 ：
18868085188，519803


